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引入战略投资者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事项的监管要求》（以下简称“《监管问答》”）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对新乡化纤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化纤”、“公司”或“发行人”）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发表

意见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0 年 4 月 30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

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有关议案。公司同意引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

师（以下简称“第三师”）、图木舒克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图市城

投”）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2020 年 4 月 14 日，公司与战

略投资者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一）战略投资者 

第三师是兵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的重要战略支点，2018 年第三师地

区实现生产总值 128.83 亿元，进出口总额 53,880.64 万美元，图木舒克市唐王城

机场已于 2018 年 12 月正式通航。所在地区周边拥有喀什国际航空口岸、吐尔尕

特口岸、红其拉甫口岸、伊尔克什坦口岸、卡拉苏口岸等五个一类对外开放口岸，

主要面向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等南亚、中亚、中东国家。第三师拥有



丰富的资源优势和独特的地缘优势，发展棉花种植及加工业条件得天独厚，是新

疆重要的优质长绒棉基地之一，产量位居兵团、全疆乃至全国前列。 

图木舒克市工业园区筹建于 2010 年 7 月，被国家商务部确定为国家服装纺

织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总规划面积为 63.78 平方公里，依托第三师图木舒克市资

源优势，重点发展集纺纱（含混纺）、化纤、织布、印染、针织、家纺、成衣于

一体的纺织服装全产业链。 

（二）认购对象 

图市城投成立于 2004 年 9 月，主要负责第三师和图木舒克市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市政建设投资管理，是第三师国资委下属国有控股公司。公司另外两个股

东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旗下全资基金公司，股东背景实力雄厚。 

图市城投股权结构图 

 

（三）战略合作背景及意义 

新疆是我国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地区，是西北的战略屏障，

是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战略资源的重要基地，新疆的发展和稳定关系全国改革

发展稳定大局。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统一部署，第三师与图木舒克市实行“师

市合一”的管理体制。第三师所在地图木舒克市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巴经济

走廊”的重要节点，中巴两国正在积极推进对北起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

经济大动脉的互联互通，在未来的经济版图中战略地位重要。新乡化纤是国内粘

胶长丝和氨纶行业龙头企业，主营氨纶、粘胶长丝的生产与销售，是我国生产化

100% 100% 

6.00% 11.95% 82.05% 

图木舒克城市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师国资委 农发基金 国开基金 

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纤纺织原料的大型一类企业，生产规模、经济效益在中国粘胶纤维行业中名列前

茅，公司主要产品有半连续纺粘胶人造丝、连续纺粘胶人造丝、涤纶民用长丝、

氨纶等，细分品种丰富。自 2011 年新乡化纤即在新疆设立全资子公司新疆白鹭

纤维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公司原材料棉浆的生产，棉浆粕年产能达 4 万吨。本次

新乡化纤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引入第三师作为战略投资者，推动公司业务

在新疆的落地和发展，是深入落实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援疆政策的具体体现。

通过引入第三师作为战略投资者，双方能够在原材料供应、能源及配套设施、交

通物流等重要资源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可以充分调动各方优质资源，更

好地支持公司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二、图市城投符合战略投资者的基本要求 

图市城投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系新乡化纤基于长期发展战略

而引入的战略投资者，符合《新乡化纤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发行监管

问答——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事项的监管要求》关

于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要求。 

（一）具有同行业或相关行业较强的重要战略性资源，与新乡化纤谋求双方

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利益。 

1、原材料供应 

新疆是我国最主要的高产棉区，棉花单产远高于全国其它地区平均水平，区

内棉花种植面积、总产量、调出量已连续 18 年位居全国首位。在新疆棉花中，

新疆兵团所属团场棉花种植面积占到新疆的三分之一，总产量占到全疆的 40%

以上，在新疆地区乃至全国市场，具有很高的市场地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

师辖区覆盖棉区超过 109.75 万亩，年棉花产量约 18 万吨，棉花产量丰富。棉花

属于新乡化纤主营产品粘胶长丝、粘胶短纤的重要上游原材料之一。 

对于新乡化纤来讲，目前公司主营产品包括粘胶长丝、粘胶短纤、氨纶等产

品。其中粘胶长丝、粘胶短纤等产品市场价格主要依赖市场供需双方博弈，下游

市场价格波动相对透明，上游原材料价格、产品能耗以及生产技术水平等因素决

定了产品成本和毛利水平。通过与第三师及图木舒克市在原材料领域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确保公司在同等条件下每年优先获得棉短绒的原材料供应，对于保障新

乡化纤原材料采购渠道确定性、采购价格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第三师、图

木舒克市来讲，通过与新乡化纤进行合作，一方面可以保障当地原材料棉短绒、

棉浆等销售渠道，保障当地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促使新型

科技项目的引入和发展，对促进新疆建设发展和长治久安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在

原材料端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符合双方的长期共同利益。 

2、能源及配套设施供应 

图市城投作为第三师和图木舒克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平台和市政建设投资

管理主体，统筹协调地区水务、电力运营、机场和铁路建设及配套设施供应，旗

下设有专业子公司运营电力、供水、蒸汽、污水处理等能源及配套设施。在双方

的战略合作安排中，图市城投将优先保障新乡化纤在生产过程中的能源及配套设

施供应，如供水、污水处理、电力资源、蒸汽等。这些能源动力资源占新乡化纤

产品成本的比重较高，2017 年-2019 年期间，公司能源及配套资源（含供水、电

力资源、蒸汽、原煤等方面）采购金额占比分别为 16.99%、17.55%、20.93%。

通过与图市城投在能源及配套方面的战略合作，确保上述关键性资源的长期稳定

供应，对公司生产成本稳定、可控意义重大。 

3、交通物流方面 

从地理位置上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位于中国的西部门户图木舒克市，

北邻阿克苏，西邻喀什，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图木舒克市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所在地区周边拥有喀什国际航空口岸、吐尔尕特

口岸、红其拉甫口岸等五个一类对外开放口岸，主要面向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印度等中亚、南亚国家，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目前

中巴两国正在积极推进北起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经济大动脉的互联互通，

对于我国新疆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公司客户结构中，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等南亚、中东客户占新乡化纤营

业收入比重较高，2017 年至 2019 年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17.01%、17.13%、

20.79%。根据双方合作安排，新乡化纤与图市城投将在物流运输、进出口业务等

方面进行合作。通过新乡化纤与第三师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未来公司将通过中巴



经济走廊实现对南亚和中东等地区重要客户的直接对外出口，有利于公司产品便

捷运输、触达终端客户。由于物理距离大幅缩短、贴近终端消费市场，公司将在

物流成本、产品价格等方面更具市场竞争力，公司将重点挖掘中亚、中东等国际

市场潜力，促进新乡化纤销售业绩提升。 

4、市场拓展方面 

鉴于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所处地理位置优良，通过本次战略合作，公司可以

重点挖掘中亚、中东等国际市场潜力，促进新乡化纤销售业绩提升。另外，图木

舒克市工业园区被国家商务部确定为国家服装纺织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总规划面

积为 63.78 平方公里，依托第三师图木舒克市资源优势，重点发展集纺纱（含混

纺）、化纤、织布、印染、针织、家纺、成衣于一体的纺织服装全产业链。通过

本次战略合作，公司将充分利用图木舒克市工业园区的产业链优势，重点开发外

贸市场。 

（二）有长期持有新乡化纤较大比例股份的意愿。公司与第三师、图市城投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图市城投将以其自有资金作为战略投资者对新乡

化纤进行长期战略投资，并承诺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且图市城投具有强烈的长期投资意愿。认购对象在本次

发行完成后将持有新乡化纤 5%以上的股份，并成为新乡化纤第三大股东，属于

持有新乡化纤较大比例股份的情形。 

（三）愿意并且有能力认真履行相应职责，委派董事实际参与公司治理，提

升新乡化纤治理水平，帮助提高公司质量和内在价值。图市城投在本次发行完成

后将持有新乡化纤 5%以上的股份，将依法行使表决权、提案权等相关股东权利，

合理参与公司治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通过推荐董事人选，协助董事会

及其专门委员会进行决策，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保障公司利益最大化，

维护全体股东权益。 

（四）具有良好诚信记录，最近三年未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

任的投资者。具有良好诚信记录，未发现最近三年未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被追

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新乡化纤引入第三师、图市城投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非

公开发行，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

者有关事项的监管要求》之规定。 

三、新乡化纤履行了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决策程序 

（一）公司已与认购对象及相关合作方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战略合作协

议》，作出可行的战略合作安排。经核查，公司已与认购对象及相关合作方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协议中包含了战略投资者具备的优势及其与新乡化纤的协同

效应，双方的合作方式、合作领域、合作目标、合作期限、参与新乡化纤经营管

理的安排、持股期限及未来退出安排、合作各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条款。 

（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已将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事项作为单独议案审议。

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对议案是否有利于保护新乡化纤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发表了

明确意见。2020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暨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意引入战略投资者并与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图市城

投符合《新乡化纤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事项的监管要求》关于战略投资者的相关

要求。公司监事会决议认为，公司与战略投资者拟充分利用各自优势，整合重要

战略性资源，谋求双方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利益，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和盈利能力，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

司独立董事就引进战略投资者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与战略投资者拟充分利

用各自优势，整合重要战略性资源，谋求双方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利益，有

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2020 年 4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引入

战略投资者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作出决议，并进行单独表决。相关议案已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

况单独计票并披露。 

四、新乡化纤履行了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相关信息披露 



经核查，公司已在审议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董事会议案中，充分披露公司引入

战略投资者的目的、商业合理性、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穿透披露股权或投资

者结构、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等，并就有关内容进行了公告（详见《新乡化

纤：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

司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将在在年报、半年报中披露战略投资者

参与战略合作的具体情况及效果。 

五、引入战略投资者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引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作为

战略投资者，新乡化纤与第三师能够在原材料供应、能源及配套设施、交通物流、

市场拓展等重要资源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实现协调互补发展，谋求长期

共同利益。通过双方的战略合作，可以充分调动各方优质资源，更好地推动公司

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因此，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助于增强新

乡化纤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经营能力，降低公司的财务负担和资产负债水平，不

存在借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名义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不存在作出保底保收益或直接提供财务资助补偿的情形 

根据新乡化纤及其控股股东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书面承诺，本

次非公开发行中，新乡化纤及其控股股东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向发

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或者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

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七、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一）根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战略合作协议》及认购对象出

具的承诺及有关说明文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愿意长期持有新乡化纤较

大比例股份，愿意并且有能力认真履行相应职责，通过共同或单独提名董事的方

式实际参与公司治理，提升新乡化纤治理水平，帮助新乡化纤提高公司质量和内

在价值，具有良好诚信记录，最近三年未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

认购对象与新乡化纤具有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利益，认购对象及其合作方能



够给新乡化纤带来较好的市场渠道资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监管

问答》中关于战略投资者的基本要求。 

（二）新乡化纤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利于公司长远战略的发展，有利于保

护新乡化纤利益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不存在借战略投资者入股名义损害中小

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三）新乡化纤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监管问答》的相关要求，履行了引入战

略投资者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新乡化纤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向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

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亦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

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 

                                                         鲁鸿贵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 

          王峰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 

                                                         周耀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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